
江尾小学2021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经费
项目名称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经费

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1〕5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意见》（云政办〔2012〕25号）、《昆明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江尾小学

组织机构代码：12530121592039530Q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兴呈路5432号

联系电话：15808802080

法人代表：李丽萍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单位概况：我部门编制2021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个,即昆明市呈贡区江尾小学。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部分供给单位0个；特殊供给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0个；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截止2020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6人，其中：行政编制 0人，事业编制8人。在职实有6人，其中：财政全供养6人，财政部分供养0人，非财政供养0人。

车辆编制0辆，实有车辆0辆

离退休人员13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13人。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发〔2011〕5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意见》（云政办〔2012〕25号）、《昆明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呈贡区自2012年春季学期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校（不含县城所在地学校）的学生。
项目实施内容

我校每天为181位学生准备营养餐。
资金安排情况

在校学生181人，按照每人每天4元标准，按200天计算，合计金额1448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学校每天为180位学生准备营养餐。
项目实施成效

改善青少年营养状况，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目标
	总体目标(2021年-2023年)
	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专项资金按时按量到位，有效保障学校学生营养供餐正常，便于其他各项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

	
	预算年度(2021年)目标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呈政发【2012】16号）、《昆明市呈贡区教育局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办法（试行）》。我校根据教育统计学生人数181人，按照每人每天4元，每年200天计算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共计144800元。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学生人数
	=
	181
	人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完善实名制信息和食谱信息公开，确保营养计划政策落实到位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补助人数所占比例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严肃财经纪律，保障资金安全，确保学生正常供应营养餐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补助资金及时足额供餐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20分，完成情况评定
	严肃财经纪律，保障资金安全，确保学生正常供应营养餐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成本指标
	
	
	空
	
	
	空
	空
	

	
	
	学生每人每年补助标准
	=
	800
	元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严肃财经纪律，保障资金安全，确保学生正常供应营养餐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经济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减轻学生家庭负担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完善实名制信息和食谱信息公开，确保营养计划政策落实到位 ，确保学生正常供应营养餐  。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减轻贫困学生家庭负担，确保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入学。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完善实名制信息和食谱信息公开，确保营养计划政策落实到位 ，确保学生正常供应营养餐  。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生态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学生健康水平有所提高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完善实名制信息和食谱信息公开，确保营养计划政策落实到位 ，确保学生正常供应营养餐  。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可持续影响指标
	
	
	空
	
	
	空
	空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受助年限
	=
	6
	年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完善实名制信息和食谱信息公开，确保营养计划政策落实到位 ，确保学生正常供应营养餐  。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享受营养餐学生满意度、享受营养餐学生家长满意度
	>
	100
	%
	定量指标
	总分10分，完成情况评定
	完善实名制信息和食谱信息公开，确保营养计划政策落实到位 ，确保学生正常供应营养餐  。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呈贡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